花蓮縣光復青年創業再生行動計劃

結案核銷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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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成果結案報告
	附件1

	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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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經費支出明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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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3
	□
	領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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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4
	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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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注意事項：
1. 上述應備文件均以A4紙張直式橫打（或手寫），並請依序放妥，以裝訂成冊為原則，避免缺件或影響核銷時效。
2. 成果結案報告撰寫格式為A4、字型大小14、雙面列印、15頁以內為原則。
3. 本申請書與所有檢附文件請於計畫期程結束後於115年11月10日前以掛號郵寄至花蓮縣政府青年發展中心(花蓮市海岸路17號，郵戳為憑)。並於信封明顯處加註「花蓮縣光復青年創業再生行動計劃結案報告書」。



申請人簽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花蓮縣光復青年創業再生行動計劃附件1

成果結案報告
	計畫名稱
	

	計畫辦理期程
	年     月     日至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核准日期
	
	· 計畫無辦理變更。
· 計畫因故辦理變更。
原因：
核備日期： 
核備文號： 

	核准文號
	
	· 

	計畫辦理地點
	
	· 

	核定補助金額(A)
	(元)

	計畫實際支出金額(B)
	(元)

	第一期已撥付金額(C)
	(元)

	第二期核銷請領金額(D)
	(元)

	（以下由業務單位填寫）
審查結果：
□通過
□未通過：□文件不齊全
□未依原核定期間及計畫內容執行，且未報經本府同意
□成果報告或內容不實、品質不良
□其他
審核承辦單位蓋章：





1、 計畫內容：
1、 計畫簡介
(簡述創業理念與計畫目標)
2、 經營模式
(簡述主要經營之產品項目、銷售方式、銷售據點、銷售通路)
3、 人力編制
(簡述支援人員或外部合作人員及其工作職掌)

2、 計畫執行報告
(簡述實際創業執行過程)：

3、 執行心得與建議
1、 執行心得
(簡述創業的心路歷程及收獲)
2、 執行困難與建議事項
(簡述創業遇到的困難及可能之改進方法，以及針對花蓮縣政府的補助方案提供具體建議)

4、 其他與本計畫相關之附件


	商業登記證明

	




	補助項目○○○
成果
	請 貼 照 片

	補助項目○○○
成果
	請 貼 照 片



	創業空間裝潢修繕
前
	請 貼 裝 潢 修 繕 前 照 片

	創業空間裝潢修繕
中
	請 貼 裝 潢 修 繕 中 照 片

	創業空間裝潢修繕
後
	請 貼 裝 潢 修 繕 後 照 片


 
1. 每一補助項目應檢附至少1張成果照片，並略加說明成果照片內容。
2. 成果照片至少需六張彩色照片以上，且須呈現完整創業補助計畫執行情形。
3. 各個施工處之裝潢前、中、後應各有1張照片，其中應有清晰拍攝「營業場所門牌地址及店面樣貌」。


	[bookmark: RANGE!A1:F22]               (計畫名稱)附件2

經費支出明細表

	
	
	
	
	
	單位:新台幣元

	項目
	單價
	單位
	數量
	小計
	備註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總       計(實際支出金額)
	　元

	核定金額(A)
	元

	第一期已撥付金額(B)
	元

	第二期請領撥付金額(C)
	元

	計畫核定補助金額                   元，實支金額                 元，以上所述如有不實，願全數繳回已核撥之補助費用，各切結事實無訛。

獲補助者簽名：              




領        據附件3


茲收到花蓮縣政府補助辦理「○○○○○○○」計畫經費第＿期款，計新臺幣  （國字大寫）  元。

領款人：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需與存摺封面影本名稱相同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
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
戶籍地址：
電話：
款項請撥入：
	行庫別
	            銀行
	分行別
	           分行

	存款帳號
	

	存款戶名
	









中      華      民      國   ○   年   ○   月  ○  日
備註：請於領據背面黏貼存摺封面影本，俾憑核對。
附件4


	存摺封面影本黏貼處



1個補助項目1張表，請浮貼對應之收據/發票附件5

張數不足請自行新增
補助項目：              (請與計畫經費概算表補助項目名稱一致) 
核定補助金額：          (該筆項目補助金額)　
實支金額：              (發票金額，超出核定補助金額之部分由申請人自籌)

